
立法院於108年12月三讀通過修正刑法第149條聚眾不解散罪、第150條公
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，不僅將「公然聚眾」之要件明定為「於公共場所或
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」，同時提高罰金刑度，並於第150條增訂
攜帶兇器及致生危險等加重處罰條款。

新法修正後，如有在公共場所實施強暴脅迫行為，將觸犯刑法第150
條，在場助勢者可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萬元以下罰金，首謀及出手者
可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如果是攜帶兇器、危險物品或造成公眾交
通往來危險，更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，既損人又不利己。

邇來機場轄區，時有攬客黃牛為爭攬旅客或貨運園區員工為理貨等細
故聚眾鬥毆情事，本局將嚴正執法，及時遏止不法，以維護機場治安與秩
序，同時也在此呼籲機場從業人員勿以身試法。
友善連結: 

3人以上構成聚眾 施暴者提高罰金刑度

強勢執法，勢在必行

揪眾鬥毆被捕 刑責上修最重可判5年以下徒刑

https://tw.video.search.yahoo.com/search/video;_ylt=AwrtFGN8KPxesQoAKz5r1gt.;_ylu=X3oDMTB0OGs1b2lt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BHNlYwNwaXZz?p=%E5%88%91%E6%B3%95%E7%AC%AC149%E6%A2%9D%E4%BF%AE%E6%AD%A3%E5%AE%A3%E5%B0%8E%E7%9F%AD%E7%89%87&fr2=piv-web&fr=yfp-search-sb#id=1&vid=6800c3d767dde5908310dc3e99067320&action=view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2cbcjdNRYtI&feature=youtu.be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SYM7uFfI8c&feature=youtu.b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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